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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股份总数的 39.3329%（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，公司总股本为

196,046,971 股，其中回购专户中库存股 1,204,955 股，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，

因此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94,842,016 股，下同）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

7 人，代表股份 67,594,05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.6917%。通过网络

投票的股东 176 人，代表股份 9,042,87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6411%。 

2、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6 人，代表股份 9,042,874 股，占公司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6411%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，代表股份 0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6 人，代

表股份 9,042,87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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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股 8,917,982 98.6189％ 73,212 0.8096％ 51,680 0.5715％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田浩森、王家龙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

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、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； 

2、经与会董事与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7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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